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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金凤区建筑

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金政办发〔2017〕135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市属各派出

机构：

现将《金凤区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金凤区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

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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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凤区冬季建筑工地大气污染

防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为有效遏制和消除建筑施工造成的扬尘污染，打赢“蓝天保

卫战”，结合金凤区建筑工地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

的“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”的重要指示

精神，按照自治区“生态立区”战略部署，积极践行“绿色、高

端、和谐、宜居”的城市发展理念，加快实现金凤区“五城五区”

建设目标，提高政治站位，以铁的担当、铁的决心、铁的举措，

精准防控，综合治理，坚决打赢“蓝天保卫战”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核心，针对当前我区大气污染防治的

严峻形势，采取超常规举措，对各类建筑工地集中开展集中大气

污染防治工作专项行动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和银川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控制的通知》(银住建发

[2017]446 号)及金凤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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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部署，实现辖区所有建筑工地全停工、全覆盖、全洒水固化，

坚决遏制和消除建筑工地对环境空气质量的负面影响，全面完成

区市政府下达的环境空气质量目标任务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由各镇、街道、建设交通局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

环保分局、城管局无人机中队等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组要全

面加强对建筑施工现场的扬尘管理，实行拉网式、地毯式、无死

角、全覆盖巡查监控，安排专人进行驻点督查，各工长负责每日

对建筑工地开展巡查，对未落实“三全”的建筑工地第一时间督

促整改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查处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各镇、街道要切实履行起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监督

责任，要求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，实行覆

盖、洒水降尘同步措施，综合整治裸露地面，防止扬尘污染。同

时，各镇、街道和各业务职能部门的横向联动也要加强，对责任

不清、推诿扯皮、行动迟缓的工地，建设交通局、各镇、街道要

采取超常规措施，先组织实施整改，后实行责任倒查和经济追偿。

（三）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是各包抓领导和包抓单位大气污染

防治工作的重点，所有机关干部全部下沉至工作一线共同参与大

气污染防治工作，包抓领导统一调度安排各镇、街道和下派人员

力量，保持执法检查的持续高压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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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按照自治区住建厅《关于调整增加 2013 年宁夏《建

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工伤保险等费用的通知》（宁建（科）发[2017]14

号）明确规定，要求建设单位在施工合同中增设扬尘污染防治费

用和现场监控费条款。建设单位对施工现场扬尘治理负总责，必

须监督施工单位切实履行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主体责任，监理单位

要将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纳入日常工程监督管理范畴，对不符合建

筑施工扬尘治理要求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所有涉及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建筑工

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专项行动，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，由一把手

负总责，加强组织协调。建设交通局要协调市住建局切实加大检

查力度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对落实不力、推诿扯皮、行动迟缓

的企业要采取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，确保专项行动扎实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手段。各镇、街道要切实履行起监督责任，

守土有责，守土尽责，统筹配合，密切协调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

工地及时上报建设交通局，建设交通局立即协调市住建局予以查

处。如建筑工地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不立即整改的，由所在镇、

街道迅速予以整治，所发生的费用随后向建设单位追偿。对已经

下达整改要求的企业，要派专人蹲守监督企业落实整改措施，确

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，防止问题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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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信息公开。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、报纸、手

机终端等媒体，加强宣传教育，营造舆论氛围。要加大社会监督

和舆论监督力度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努力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、

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。要及时公布专项督查情况和违法案件查处

信息，公开曝光一批恶意推诿行为和典型违法案件。各镇、街道

要于每天下午 4 点之前将建筑工地专项行动汇总表报送建设交

通局，建设交通局汇总后报党委、政府和市住建局。对发现漏报、

虚报、瞒报的情况，将严厉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责任。


